
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
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

立 项 通 知 书

丁 琴̄同志:

经专家评审,您 申报的课题

Π宝被确立为 2018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-般项目,批准

号为AHsKY201BD86,资助经费总额⊥万元,首次拨款 1。 6万元,预

留经费 0.4万元 (结项后拨付 )。

本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时间为⒛18年 9月 15日 ,

立项后 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请书》即成为有约束力的

协议,您须按照 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 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承担相

应责任并执行以下规定:

1。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,树立间 意识、创新意识和精品意

识,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开展研究,着 推出代表安徽水准的研究

成果。要弘扬优良学风,恪守学术规范,切 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,

维护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导向性、权威性和示范性。

2。 请按照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 资金管理办法》的有

关规定,科学合理、实事求是地编制项目经费 算,并严格执行我

省有关科研经费管理制度,依法依规使用项 资金,按照批准预算

和财务规定规范报销支出和核定票据。



3。 项目管理实行全过程在线跟踪管理、中期检查报告、阶段性

成果和最终成果登记制度,每年一次年度检查。项目实施过程中实

行重要事项报告制度,如有项目名称或成果形式改变、研究内容重

大调整、项目负责人或管理单位变更、延长完成时间等重要事项变

更,须由项目负责人在线提交申请,经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,提

交省社科规划办批准后方能执行。对无正当理由多次延期或久拖不

结的项目,我办将进行定期清理。

4。 项目研究成果在出版、发表或报送时,须在醒目位置标注“
安

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,项 目批准号:ⅪDαX`字
样,且不得同时标注为其他项目成果或挂其他项目批准号。否则,

不能作为该项目成果申请结项。

5。 项目完成后,请按照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鉴

定与结项办法》有关规定申请办理结项。具体流程如下:项 目负责

人登录
“
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系统

”
填报结项材料→单位

科研管理部门在线审查确认→省社科规划办进行免于鉴定认定或组

织鉴定。

6。 项目结项鉴定采取网上匿名评审方式,鉴定等级分为优秀、

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项目负责人可通过项目管理系统了

解项目结项的办理情况和匿名的专家鉴定意见。

以上规定,项 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应严格遵守。如有异议,可

以不接受该项目的研究 (在经费回执中写明),立项协议自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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